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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资产出售的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经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春晖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第八次

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将化纤业务相关

资产及债务整体转让给广州市弘和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弘和投资”），上述

资产转让交易价格初步确定为人民币 29,053.95 万元，交易标的在过渡期间产

生的收益和亏损由春晖股份享有或承担，即应当根据交易标的的过渡期间损益对

交易价格作相应调整，但调整后的转让价格不得低于 22,600.00 万元。根据交

易双方于 2017年 5月 10日签署的《关于化纤业务相关资产及债务的转让协议》

约定：协议生效后 2 个工作日内，弘和投资向春晖股份支付上述初步确定总价

款 29,053.95 万元的 51%，即人民币 14,817.52 万元。（上述事项已刊登在

2017 年 5 月 12 日的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站）   

现将本次资产转让交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  

1、按照《关于化纤业务相关资产及债务的转让协议》约定，截止 2017

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已收到弘和投资支付的首期资产转让款 14,817.52 万元； 

2、转让资产中的广东诚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%股权已于 2017 年 5

月 31 日完成过户手续。 

公司将根据资产转让的进展情况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，请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5 月 31 日 




